
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至尊宝增额终身寿险B款

产品特殊内容提示

尊敬的客户：

您好！感谢您选择东吴人寿保险产品，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请您认真阅读保险条款，其中关于免除保

险人责任的内容和其他重要事项已在条款中以加底纹的形式做了显著标志，请您重点关注并逐条阅读。本产

品的特殊内容及重要事项一般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具体以保险条款为准。

（一）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1）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

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

（2）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3）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

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4）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

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二）您在申请投保时，若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投保年龄限

制的，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并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若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

真实，致使保险单上约定的基本保险金额与实际的基本保险金额不符的，我们有权根据被保险人的实际年龄

调整基本年金金额。

（三）自您签收本合同次日起，有 15 自然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

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自我们

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

受一定损失。

（四）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贷款。贷款金额不得超过您申请时

本合同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及应付利息后余额的 80%，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6 个月，贷款利率按您与

我们签订的贷款协议中约定的利率执行。贷款本息在贷款到期时一并归还。若您到期未能足额偿还贷款本息，

则您所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将作为新的贷款本金计息。

当未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及应付利息达到本合同现金价值时，本合同效力中止。

（五）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如果您到期未支付保险费，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

日零时起 60 日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



欠交的保险费。

（六）我们在给付各项保险金、退还现金价值或退还保险费时，如果您有保单贷款或其他各项欠款，我

们在扣除上述各项欠款及应付利息后给付。

客户声明：

本人已知悉投保东吴人寿保险产品条款中的特殊内容和其他重要事项，并且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

该内容，明白其真实含义并自愿承担发生保险合同中约定情形而导致的后果。

投保人签名（确认）： 签名（确认）日期： 年 月 日


